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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

前  言

《信息技术 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》分为以下若干部分:

——第1部分:通用技术;

——第2部分:技术评价；

本标准依据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提出和归口。

本标准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、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国际

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等 3家单位共同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、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

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、北京火山引擎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爱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、

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云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百分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

杭州曼孚科技有限公司、百融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联科云创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、京

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京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昆仑海比（北京）信息科技有限

公司、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深度搜索科技有限公司、辽宁京数云大数据科技有

限公司、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、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鼎兴达信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等 20 家单位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龙飞、张磊、仓剑、杨楠、邓延嵘、汪蔚、郎佩佩、张锐、张凯悦、

金亮、闵楠、沈苏，罗磊，王潇蔓、王猛猛、温士苇、仝仕京、贾宇航、冯晨旭、马伟凯、

寇蕾蕾、张隽宁、张韶峰、李金伟、朱勇、宁平、王义刚、陈昊天、吴利、刘经梅、王昌钰、

孙兆琳、昌文婷、杜霖、童玲、刘吉、胡成锴、宿博、赵冰洁、罗华丽，时圣师。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


III

引  言

根据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、中央网信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关于印发<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>的通知》（国标委联〔2020〕35号）和

《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》要求，为进一步发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

协会行业促进作用，引导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响应国家和产业发展需要，促进数字经济产业

链开放发展，推动数据流通、应用，结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际，特制订本标准。

本标准依据国家对人工智能标准体系，信息技术服务、数据分类、数据质量评价等相关

标准文件，以及软件行业协会服务企业的成功经验，对数据流程服务的技术规范、评价体系、

评估机构以及监督要求提出了规范性标准。为用户采购和选择数据流程服务供应商提供参考，

也作为数据流通交易的重要参考标准，并且为服务商内部服务设计和质量控制提供参考。

本标准是由相关软件行业协会、企业、评价机构、认证机构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而

共同制定，有利于发挥行业自律和示范作用，促进软件产业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实现对客户

的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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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

第2部分:技术评价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数据流程服务技术等级及评价体系，对规范评价机构和监督提出了要求，

适用于数据流程服务客户、数据交易所、行业协会及行业管理部门在相关业务规范中作为参

照，主要适用于：

a) 软件行业协会或第三方评定组织，受托评价服务企业数据流程服务水平；

b) 数据流程服务需求方采购数据流程服务时，对数据和服务产品及其供应商进行评价；

c) 从事数据资产评估、数据交易服务的企业和机构，建立数据和服务产品交易规则、规

范；

d)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、产业园区等对数据流程服务进行事中、事后监管核查；

e) 其他需要应用的场合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

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 通用技术

3 术语和定义

3.1 数据流程服务 DPS

英文首字母缩写DPS，Data Process Service，是围绕数据处理流程形成的一系列服务，

它使用数字技术，从实体世界或信息系统中采集、获取数据，并按后续应用、流通要求处理、

输出数据。

3.2 数据流程服务需求方/服务客户

指提出数据流程服务需求的机构，包括组织内部的部门和外部的机构，在本标准中统称

为客户。客户一般包括行业用户、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应用开发企业和机构。

3.3 数据流程服务方/服务企业

指为需求方提供数据流程服务的机构，包括组织内部的部门和外部的机构，在本标准中

统称为企业。

4 总则

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评价采用自愿原则。

5 数据流程服务企业能力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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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以数据流程服务为其主要经营业务和经营收入来源，并正常运营；

b) 企业具有研发与服务团队，自主开展数据流程服务技术研发和团队培训，拥有核心关键

技术（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技术秘密等），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服务和经营活动。

c) 建立数据流程服务规范，并能持续有效运行。

6 技术规范评价要求

6.1 评价流程

数据流程服务技术的评价遵照统一的工作程序和方式。

评价一般应 DPS 企业申请评价，也可由相关部门委托评价，评价流程如下：

a) 订立评价服务协议；

b) 评价机构为被评价企业提供有关本标准的咨询；

c) 企业或委托机构提交评价资料；

d) 评价机构依据本标准和收到的评价资料开展评价工作；

e) 评价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；

d) 评价机构向社会公示评价结果；

e) 评价结果经社会公示无异议后，评价机构向被评价企业颁发评价结果文件。

6.2 评价资料要求

申请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评价时，应提交的评价材料，如下表所示。

表 1：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评价申请所需提交的材料一览表

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份数 要求

1 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评价申请书 1 纸质/电子报件原件，需按要求盖章、签字。

2 服务流程及组织设置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原件现场备查。

3 团队技能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原件现场备查。

4 服务工具说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原件现场备查。

5 服务业绩证明材料 1 纸质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原件现场备查。

6 其他证明技术能力的证书或材料 1 纸质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原件现场备查。

6.3 评价实施要求

评价实施要求如下：

a) 由评价机构组织行业专家、技术专家共同组成评价专家组；

b) 严格按照第 1 部分第 6 章、第 7章和相应场景技术规范部分的要求，逐项据实评审；

c) 若对所评材料真实性产生疑问，可要求企业补充说明，暂缓评价。

6.4 评价结果

6.4.1 机构分类

DPS需求和服务种类多，为均衡反映不同类型机构服务技术特点，本标准评价根据“实施

团队”和“服务特点”两个维度，将服务机构分为五大类型：

表 2：数据流程服务机构分类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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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类型 实施团队 服务特点

基础工厂 自有 成本控制

外包工厂 自有 系统满足客户多项信息服务外包需求

业务平台 管理外部实施团队 面向行业或职能的平台

垂直平台 管理外部实施团队 面向垂直技术的平台

原厂团队 自有+管理外部实施团队 服务自身或上级机构为基础

6.4.2 服务分级

本标准评价从实施技术、流程技术、工具技术、场景能力、安全能力、区域能力等六个

方面，进行服务水平判定。

判定的依据是与本标准对应章节的要求进行比较，以 5 分制评判六个方面达成的水平。

按权重将六个方面评价结果合成最终服务得分。评价结果分为三级，即高于标准（4 分及以

上）、符合标准（3分及到 4分以下）、低于标准（3 分以下）。

权重根据被评机构类型和实践经验，由评价机构定期调整发布。

表 3：数据流程服务水平评价标准

技术能力 评价依据 评价结果

实施技术 本标准 第1部分第6章第2、3节；

本标准 第1部分第7章各小节“质量标准”和“数据格式”部分

1-5分，保留一位小数

流程技术 本标准 第1部分第6章第1节；

本标准 第1部分第7章各小节“设定流程”部分

1-5分，保留一位小数

工具技术 本标准 第1部分第7章各小节“工具要求”部分 1-5分，保留一位小数

场景能力 本标准 第2部分及后续场景技术规范部分 1-5分，保留一位小数

安全能力 《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》（GB/T 37988—2019）

第6-10章

1-5分，保留一位小数

区域能力 （已有客户区域覆盖÷潜在客户区域）×5 1-5分，保留一位小数

6.4.3 评价结果

根据机构分类和服务分级，给予各机构分类分级评价。

6.5 技术规范评价机构要求

从事数据流程服务质量评价机构应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：

a) 省级及以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，或业内研究和技术服务机构；

b) 与任一家数据流程服务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；

c) 在数据流程服务及相关领域至少主持发布过一项团体及以上标准；

d) 具备数据流程服务领域评价专家库；

e) 具有专门的办事部门和专职人员。

7 监督要求

7.1 监督和指导

a) 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评价工作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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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评价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应接受监督和指导。

7.2 评价责任追究

参与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评价工作的人员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所属部门或机构

责令限期改正，并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a）违反评价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；

b）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；

c）违反评价工作保密规定等要求；

d）其他违反本标准的行为。

7.3 被评价数据流程服务企业责任追究

申请评价的数据流程服务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给予通报、撤销评价结果：

a）在申请评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；

b）在安全、质量、统计、知识产权、市场竞争、企业管理等方面有重大违法行为，受到

有关部门处罚；

c）未及时报告使评价条件发生变化的更名、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重大变化等

情况。

违规情节严重的，三年内不予受理其数据流程服务技术规范评价申请。

参考文献

GB/T 38667-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

T/BSIA 0001-2022 软件技能人才评价规范

T/SIA 033—2021 数据标注工程师能力评估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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